
   

 

正确看待并解决国际贸易摩擦 

文/王春燕 

   国际贸易摩擦是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与碰撞的一种形式，是各国跨国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由
于国际利益分配偏向引起的争端与纠纷。中国是遭遇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正确看待并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贸易摩擦是中性概念，并不必然违反WTO规则 
   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本身是个中性概念,即它并不必然违反WTO规则。贸易壁垒有其不合理的
一面,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一些国家设立的技术或环保标准体现了保障人身安全、保护环境以及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愿望,具有积极的一面。贸易摩擦并不等同于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要坚决抗争
的,是对方不公正不合理的东西；我们要积极交涉的,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是对所有的摩擦
都要打贸易战，实施贸易报复。贸易摩擦问题与中国加入WTO没有必然联系，贸易措施并非专门针
对中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卷入形形色色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
摩擦多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此外，我们要尽量
避免贸易摩擦政治化。理性看待大大小小的摩擦,不要一遇到贸易摩擦就情绪化,将摩擦的影响扩大
化,更不必将贸易壁垒或技术性问题政治化,否则会引起一系列负面反应,其结果可能对我们更不
利。 
  （二）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对国际间的贸易摩擦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
目的是促使各世贸成员遵守规则、履行承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宗旨是希望各成员通过协
商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并不希望动辄与世贸组织成员对簿公堂，交由专家组裁决只是最后的手
段， WTO争端解决机制既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也不能排除成为被告和败诉的可能。对此，一方面,
要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途径,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WTO的相关规则,从各法律要件入手赢
得诉讼。因此,对于具备一定水平的经贸和法律工作者队伍进行WTO相关知识的深入培训,以应对未
来贸易摩擦和争端解决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中介组织法律地位 
   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在协调应对策略、开通信息渠道、建立预警机制等方面增加工作力
度,帮助企业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能力。同时,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要掌握WTO规则,共享各种
资源,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发生之际尽快提出各种可能的预处理方案。另外,各个相关的行业和企
业以及中介组织也应该尽可能地提供政府在争端解决中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作为支撑,以争取谈判的
主动,为有利于我方的争端解决结果奠定基础。 
   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和信息,在国家的层面上协商解决争端。行业协会随时提供国内外市场
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企业自己成立国际市场信息研究部门,企业自主聘请咨询机构跟踪国内外市
场,所有这些环节应当共同发挥作用。应对主要产品进口要事先确定预警线,当国外同类产品大量涌
进并达到一定规模时,应该及时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保证国内相关业生产不受大的冲击。尽快建立并
完善我国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为主要内容,符合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贸易保护措施、政策,健全反
倾销、反补贴等保障机制,以增强我国自我保护能力。 
  （四）调整涉外经济的政策导向 
   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竞争力。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是导致我国频繁
遭遇贸易争端的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来看，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差异化战略来分散市场
风险、适应市场需求将是减少贸易摩擦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减少贸易摩擦必须从增加产品附加
值、提高产品竞争力上做文章。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积极开发新产品,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技术
改造,以避开与发展中国家同一档次低附加值产品的过度竞争,并保持持久的竞争力。 
   在实践中,要调整“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片面强调出口必然引发出口过度增长,对
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造成冲击,结果招致进口国的贸易限制,引发国际经济摩擦。当前,
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进口与出口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进口产品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国内无法替代的产品,并不挤占国内市场。在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扩大进口,意味
着中国不但要支付更多的外汇,还会通过进口为其他国内产品提供出口的机会,对改善中国与贸易伙
伴的关系、维持贸易发展的和平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把握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趋势,
及时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国际竞争力。 
   经过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商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国内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和水平正在逐

 



步提高，因此,对于贸易摩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用过于担忧。贸易摩擦并不可怕,以平常心应对
摩擦,不仅有利于国内产业趋利避害,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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